关于领取调档函的通知
拟录用的各位考生：

根据《青岛市畜牧兽医局公开招聘全额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简章》规定的程序要求，拟录用人员已经公示无异议，请于2011年2月10日下午5时前到原报名地点领取调档函，并于2月14日下午5时前将本人档案、身份证、户口薄送至青岛市畜牧兽医局人事处。

联系人：丁秀  电话：85065218

市畜牧兽医局公开招聘

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领导小组办公室
2011年2月9日
